焦作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生态环境问题
举报投诉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 总则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【目的意义】为规范和加强焦作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（以下简称：12345热线）举报投诉管理工作，有效解决群众身边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，维护和保障公众合法的生态环境权益，根据《河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管理办法》（豫政办〔2024〕3号）、《焦作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管理细则》（焦政办〔2024〕1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【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关于12345热线生态环境领域咨询、求助、投诉、举报和意见建议等相关工作。
第三条  【职责分工】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统筹全市12345热线生态环境问题举报投诉办理工作，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以下简称：市执法支队）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、监督指导和考核评价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（含高新区生态环境服务中心，下同）负责本辖区举报投诉的办理工作；属于市级管辖事项的，由市局各科室（单位）按业务分工直接办理。
第四条  【工作原则】12345热线生态环境问题举报投诉办理工作应坚持以下原则：
（一）坚持为民便民，权益双向保障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，快速处置群众反映的噪声、异味、污水、固废等环境污染问题，保障群众合法环境权益；坚持柔性执法、帮扶执法，通过政策宣讲、技术指导、合规整改等方式帮扶企业规范生产，做到既解决群众诉求，又服务企业发展，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营商环境优化，实现群众、企业双向权益保障。
（二）坚持依法依规，查处整改并重。严格依照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开展调查核查，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，做到实事求是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。对查实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，对环境污染问题限期整改、闭环销号；对不超标、不违法的污染现象，依法依规做好解释说明。
（三）坚持源头管控，矛盾前端化解。依托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基层治理力量，联动属地政府、网格员、行业主管部门，采用走访座谈、行政调解、政策宣讲等方式化解环境纠纷。区分合理诉求与不合理诉求，依法保障合法诉求，耐心疏导不合理诉求；无法调解的，明确告知当事人司法救济途径。

第二章 举报投诉受理、转办、办理

第五条  【受理】各（市、区）分局实行24小时值班制和领导带班制，及时通过市12345热线平台受理本级政府分办中心的派发任务工单。属于市级管辖事项的，市12345热线中心向市生态环境局直接派发工单，具体由市执法支队统一受理。对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或本辖区管辖的，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平台反馈并退回。
第六条  【转办】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、市执法支队接到派发任务后，要根据业务分工及时转办。
第七条  【办理】各承办单位要按照以下要求进行依法调查处理。
（一）现场调查。对照群众举报问题，逐条进行调查核实，查清举报对象名称、地址、基本情况、生产状况、污染治理设施、排污情况、污染原因等。凡是入企现场调查核实的，要严格遵守涉企行政检查、“扫码入企”等有关规范和程序。
（二）问题整改。能马上解决的，立即解决；一时难以解决的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目标、措施、时限和责任单位，抓好落实。对环境违法行为的，依法处罚纠正。
（三）结果反馈。实行“双反馈、一录入”：向举报人（匿名除外）反馈调查情况、处理意见，征求意见；向热线平台反馈调查情况、处理意见、佐证材料、办理结果、承办单位及承办人等信息。属于涉企检查的，还应录入河南省生态环境执法一体化平台（现场执法指定检查模块）。
（四）时限要求。按照《焦作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管理细则》（焦政办〔2024〕11号）执行。咨询类工单，办理时限为3个工作日；求助、意见、建议类工单，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；投诉、举报类工单，办理时限为10个工作日。因情况复杂不能按时办结的，应及时申请延期。

第三章  举报投诉回访、监督、考核

第八条  【回访】各承办单位定期对已办结的举报件进行回访抽查，重点向举报人了解：问题是否反弹、群众是否满意等。对回访发现的问题，应依法进一步办理并向举报人反馈。
第九条  【监督】市执法支队履行监督职责，视情采取查阅平台、电话回访、现场抽查、执法稽查等方式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办理情况开展常态化监督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纠正。
第十条  【考核】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举报投诉办理情况实行定期通报，作为考核考评、评先评优的重要内容和依据。对工作不力、弄虚作假、履职不到位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纪实施问责。

第四章  重复举报、有奖举报

第十一条  【重复举报】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对重复举报，要重点关注，专人督办；重复举报3次以上的，实行提级办理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带队现场查办，市级加强督办指导。
第十二条 【有奖举报】提倡、鼓励举报人（特别是企业内部人员）实名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对举报内容真实且符合奖励条件的，按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。

第五章  保密、宣传

第十三条 【保密义务】严格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最大限度控制举报人身份、电话等知悉范围；严守企业商业秘密，严禁泄露有关信息，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
第十四条  【宣传教育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主要内容包括：生态环境保护基本知识、政策法规等；举报途径、有奖举报政策及其操作流程要求；举报投诉正面、反面典型案例等，提升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监督的积极性。

第六章  数据统计分析应用

第十五条  【建立机制】将12345热线举报投诉视为“送上门的群众工作”和重要执法线索来源。建立数据筛选、统计、分析、应用机制，每季度形成分析报告，为区域污染治理、精准执法、政策制定提供支撑。
第十六条  【登录查看】定期登录河南省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综合管理平台和12345热线平台，及时查收群众举报、月报简报等有关数据信息，重要信息及时报告市执法支队。
第十七条  【信息共享】对内，水、气、声、渣、建设项目等举报信息，与相关业务科室共享，促进行业管理和举报办理协同；对外，涉及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举报信息，与司法部门共享，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，形成打击合力。
第十八条  【数据调度】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每月10日前，将上月举报投诉办理情况统计汇总，报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。典型案例应随时报送。

第七章  附则

第十九条  【解释机关】本办法由焦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  【施行日期】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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